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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政府系统民生实事（30 项）

1.地方储备粮仓库扩建项目

任务目标：项目位于西城储备库北侧，预计 2024 年 5 月

完工，可新增 1.6 万吨储备粮，进一步加强全市粮食安全保障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李 珂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局

2.开展政务服务“减证便民”创新工作

任务目标：升级政务服务大厅现有设备，全面推行“减证

办”，打造 3-4 个镇级“减证便民”示范点，实现办事群众从

取号到办结全流程电子证照可用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李 珂

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3.“城市大脑”建设项目

任务目标：2024 年上半年建成感知设施统筹、数据统管、

平台统一、系统集成和应用多样的城市大脑平台，实现“一网

通办”“一网统管”“一体化指挥”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李 珂

责任单位：市大数据服务中心

4.凤翔（城北）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

任务目标：项目位于松山街道，总投资 1.2 亿元，年内计

划投资 1500 万元，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1 座，铺设线路 23.58

公里，建成后可满足栖霞北部城区及松山产业园用电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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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市级领导：李 珂

责任单位：供电公司

5.松山中学塑胶操场建设项目

任务目标：投资 337 万元改造松山中学塑胶操场、硅 PU

篮球场，预计 2024 年 8 月完工并交付使用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教体局

6.实现全市小学段校车运营全覆盖

任务目标：优化校车运营模式，为庙后学校、松山学校、

观里小学等 7 所学校配备校车，实现小学段校车运营全覆盖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教体局

7.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多功能运动示范场工程

任务目标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院内建设 700 平方米多功

能运动场 1 处（含室外乒乓球台、带围网篮球场，10 套健身器

械、经典系列组合滑梯等），预计 2024 年 5 月完成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教体局

8.古镇南苑（古镇都棚改区域）安置区项目

任务目标：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主体验收，2025 年 6 月

回迁安置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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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西城水厂水质提升工程

任务目标：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、室外管道安

装等，2025 年 5 月底前完成设备安装调试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
10.2024 年老旧小区改造

任务目标：年内完成 30 个小区、5019 户老旧小区改造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
11.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

任务目标：完成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 80 户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
12.松山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工程

任务目标：总投资 8962 万元，建设日处理规模 5 万立方

米的尾水处理工程，预计 2024 年 12 月底完工。项目建成后，

可有效减少入河污染量，保障全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海涛

责任单位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13.实施文化惠民工程

任务目标：推进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免费开放。全年开展

各类展览、讲座、培训、文艺演出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不少于 200

场次，培训文艺骨干 2000 人次，送图书进基层 6000 册次，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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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一村一场戏”实现全覆盖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任建平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各镇街

14.稳就业保就业

任务目标：城镇新增就业 600 人以上，失业人员再就业比

例达到烟台市平均水平，城乡公益岗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%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

15.“四好农村路”二期续建工程

任务目标：预计投资 1.8 亿元，改造农村公路 180 公里，

2024 年 3 月开始施工，2024 年 12 月前完工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交通局

16.实施适老化改造和安心居家项目

任务目标：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 150 户、独居

老年人“安心居家”照护服务项目 500 户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

17.建立市、镇、村三级孤困儿童爱心联动体系

任务目标：加强孤困儿童保障工作，建立市级未成年人保

护中心，指导 14 个镇街全部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，每个

工作站配备 1 名儿童督导员，为全市 798 个行政村每村配备一

名儿童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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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各镇街

18.提升民生保障水平

任务目标：适度提高城乡低保、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众救助

保障标准。全面提高特困供养人员照护服务，对不能自理的特

困供养人员实行养老机构集中供养，实现“愿进全进、应养尽

养”，集中供养率达到 60%以上。有序推进特殊困难群体“爱

心复明”慈善救助项目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

19.开展儿童龋病防治工作

任务目标：组织各医疗机构扎实开展儿童龋病防治服务，

争取 2024 年底目标儿童覆盖率达到 70%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卫健局

20.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工作

任务目标：持续推进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服务，争取2024

年底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90%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卫健局

21.开展适龄妇女“两癌”筛查服务

任务目标：完成 29410 名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服务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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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市卫健局

22.推进食品安全监管

任务目标：年内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177 批次。食用

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 740 批次、定性检测 10000 批次，蔬

菜产品抽检量不少于 50%，合格率 98%以上，全面保障群众食

品安全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、谷方磊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

23.多种国家第九批集采药品降价

任务目标：预计 2024 年上半年落地实施，首年采购周期

预计 1 年。18 家公立医疗机构需确保报量的中选药品入院并按

协议采购量采购，实现公立医疗机构 100%全覆盖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医保局

24.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水平

任务目标：一个自然年度内，参保职工在一级及以下、二

级、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普通门诊医

疗费用，起付标准由 500 元、800 元、800 元分别降低至 200

元、400 元、600 元；在职职工的支付比例由 75%、65%、55%

分别提高至 80%、70%、60%，退休人员在上述基础上提高 5 个

百分点，在职职工、退休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由 2300 元分

别提高至 5000 元、6000 元。对部分治疗费用相对较低的门诊

慢特病病种，逐步实现由病种保障向费用保障过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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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医保局

25.做好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待遇救助工作

任务目标：经民政部门认定符合因病致贫重症患者医疗救

助待遇条件的，其经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职工大额医疗费用

补助报销后，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费用超过1万元以上的部分，

按 6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年度救助限额 3 万元，保证因病致贫

重病患者依申请救助符合民政部门认定条件的患者，医疗救助

覆盖率达到 100%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

责任单位：市医保局

26.开展惠民培训计划

任务目标：全年举行大型新媒体培训 2 次，开展果业精英

培训 1 次、就业创业培训 50 次、“送技术下乡”和“地头培

训”80 次，累计培训需创业就业人员 1500 人次、果农 20 万人

次，确保惠民培训“横到边、纵到底、无死角”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史大琛、谷方磊

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果业发展服务中心

27.5G 基站建设

任务目标：聚焦乡镇驻地、建制村 5G 基站建设和城区信

号盲点，新建 5G 基站 100 个以上，全面提高 5G 网络覆盖率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张湲苹
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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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提高残疾儿童精准康复和残疾人托养服务

任务目标：为有康复需求的 0-17 岁视力、听力言语、智

力、肢体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。依托“如

康家园”，为成年智力残疾人、精神残疾人和重度肢体残疾人

提供生活照料与护理，并组织开展各类康复训练活动，为残疾

人提供托养服务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谷方磊

责任单位：市残联

29.农业灌溉保障提升项目

任务目标：计划投资 1200 万元，对地处村庄上游、库容

较大的 20 座塘坝进行维修加固，预计年内完工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谷方磊

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、相关镇街

30.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

任务目标：计划投资 4600 万元，完成 10 个镇街、51 个村

的入户自来水工程，其中单村供水 18 个村、规模化供水 33 个

村。

牵头市级领导：谷方磊

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、相关镇街


